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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組合社會房屋計劃 – 南昌街 

1. 背景 

 香港有大量市民居住於不適切的住房，居住環境極為惡劣，受制於房

屋開支及高昂的生活成本，這些基層貧困戶往往就處於一種極度孤立

的社會狀況，很多更是足不出戶，不認識社區支援及服務，社區鄰里

關係亦薄弱，不單無法脫貧，社會孤立往往令他們貧窮的處境惡化。 

 現時，公屋供應嚴重不足，輪候公屋的申請達 28 萬戶，基層人士租住

私人房屋的負擔不斷加重。香港社會服務聯（社聯）認為，政府除加

快增建公屋外，還需推行其他中、短期措施，增加可負擔房屋的選擇

和供應，紓緩未有公屋支援的基層市民的住屋負擔及改善他們的住屋

條件。 

 社聯倡議和實踐社會房屋，其最終目標不單是解決住房問題，更重要

是透過提供適切和可負擔的住房，把孤立的貧窮戶引入一個社區支援

網絡之中，讓他們得以藉社區的資源和支援，改善其生活質素，逐漸

脫離貧窮。 

 除了早前推出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之外，社聯一直建議政府善用

合適的閒置土地，利用合符現行法例對住屋安全要求的組裝合成建築

技術，提供過渡性社會房屋之餘，亦委託及資助非牟利機構或社會企

業管理及提供社區網絡和支援服務，改變基層住戶的貧窮和社會孤立

處境。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 2017 年的施政報告上清楚表示會協助非牟利機

構研究在閒置土地興建預製組合屋，期望利用組裝合成建築技術，以

較快時間及較低成本興建過渡性社會房屋。另一方面，政府亦在 2017

年開始研究組裝合成建築法，屋宇署亦於該年 12 月公布組裝合成建築

法作業備考1，為組合屋的工程及建造（包括建築、結構及機電等方

面）提供準則及規範。 

 社聯因此積極覓地興建組合屋，以協助改善基層市民的居住環境。除

運輸及房屋局、發展局和勞工及福利局對有關計劃表示支持外，各相

關專業部門亦在技術上對推行有關計劃提供意見。 

                                                           
1
 屋宇署，組裝合成建築法。http://www.bd.gov.hk/chineseT/inform/index_m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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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合社會房屋計劃」的概念 

2.1. 目標 

 為正長期輪候公屋或居住環境惡劣的基層市民，提供有租約年期限制

的可負擔及過渡性社會房屋，以改善生活質素； 

 藉項目為基層市民提供社區支援，提升生活技能（如理財能力），同

時鼓勵他們貢獻社區，取得社會的認同； 

 研究利用組裝合成建築技術，以最有效、經濟及環保的方法，利用短

期可供使用的閒置土地，提供過渡性社會房屋。 

 

2.2. 主要持分者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協作平台兼統籌機構 

社聯將統籌整個組合社會房屋計劃，包括：向政府或私人發展商租用土

地、籌款、委託承建商、引入有意營運的機構、連繫相關持份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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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機構 

參考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社聯會公開招募社會服務機構或社會企業提交營

運組合社會房屋的建議書，然後邀請不同專業的持份者組成甄選委員會，

評審建議書，物色合適營運機構。營運機構需要負責甄選租戶、處理租務

事宜及提供社會服務，並必需按過渡性社區房屋的理念運作。 

 

合資格的租戶 

 須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或 

 正居住惡劣環境並有緊急住屋需要 

具體甄選租戶的方式將由個別營運機構制定。參考樂善堂營運社會房屋共

享計劃之經驗，機構會使用計分制評核申請家庭的情況，作出審批考慮，

例如家庭成員人數、家庭組成背景、家庭總收入、租金佔入息之比例、目

前居住環境有否安全危險或衛生問題、輪候公屋時間、其他有特殊需要如

同住長者有殘障或子女有特殊學習需要等。 

 

2.3. 選取組裝合成建築技術的考慮 

 組合屋的好處是可以重用及比較環保，當土地的租約完結後，組合屋

可以拆卸，搬去其他地盤重新組裝，減少浪費。可重用之部分包括組

合屋、地基、組合屋配件如消防樓梯及其他綱鐵框架等等。 

 荷蘭、英國、新加坡及澳洲等地均有頗長時間運用組裝合成建築技術

的經驗，同時建築物法規的要求，均與香港接近，值得我們借鏡。 

 比較興建標準住宅樓宇與臨時住宅的分別，興建一般住宅樓宇（包括

清拆舊建築物、平整土地、興建新樓宇）需最少幾年時間；若在熟地

興建組合屋，則只需半年至９個月。 

 社聯與建築承建商將會物色得到屋宇署認可的組合屋供應商，採購已

取得相關證書的預製組合屋，證明物料安全、不易燃、不漏水、隔

音、防鏽及不釋放有毒物質，符合屋宇署的建築物條例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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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南昌街項目的進展 

3.1. 選址 

 社聯向發展商承租深水埗南昌街 202 號至 220 號地段，面積約 977.9

平方米，計劃興建「組合社會房屋」，因為該地段屬住宅用途，已有

基礎設施，有利在短時間內興建項目所需的房屋。 

 

3.2. 項目的建造規模及設計 

 社聯將在以上地段興建 3 棟 3 層高的組合屋，提供約 90 個單位，並

設有消防樓梯供住戶使用；(參看附件) 

 組合屋規格分為「1 人住戶」單位 (實用面積約 13.36 平方米)，「２

人住戶」單位 (實用面積約 20.0 平方米)，及「3 人住戶」(實用面積約

26.73 平方米)，並在地下預留 3 個單位為無障礙單位（實用面積約

26.73 平方米），設計的人均居住面積符合公屋基本要求，即人均居

住面積不少於 7 平方米； 

 每個單位附設獨立洗手間及浴室、電熱水爐，另設有使用電爐及抽氣

系統的煮食空間； 

 組合屋外貌可配以不同顏色，並有充足的玻璃窗以達到採光的要求，

令人覺得屋邨「年青」、「有活力」及「設計新穎」，避免給人殘舊

的感覺或出現負面標籤； 

 

3.3.  租戶的租約內容 

 租約總年期不少於２年； 

 租戶獲編配及接受公屋後 1 個月內需交回單位； 

 租金水平參考「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即界乎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

援)的租金津貼最高金額及公屋的租金，同時參考房委會租金援助計

劃，租金水平不超過租戶入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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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社會服務元素 

為了建立一個有質素的組合社會房屋試驗項目，營運機構需為入住的居民

提供適切的社會服務，例如提供個人或家庭儲蓄計劃、社區參與及互助計

劃、或就業培訓及支援服務，增強基層家庭及人士面對逆境的能力。社會

房屋的服務有「個人」及「社區」兩個層面： 

● 「個人」層面：支援住戶學習生活技能，例如個人儲蓄及認識社區資

源，以增強他們面對逆境的信心與能力，提升他們在私人市場租賃之

能力（自租或合租），協助租戶自力更生。 

● 「社區」層面：透過學習群體生活及營造社區，與鄰居及外界建立關

係，改善自己的生活質素，同時亦得到社區人士的認同。  

 

3.5.  建立住戶入住與遷出計劃 

計劃有三個重要步驟協助租戶在指定時間內順利遷出：包括甄選合適的租

戶、提供服務、定期監察及檢討： 

 營運機構在揀選住戶時經已考慮住戶是否有決心於兩年內善用組合屋

計劃所提供之空間及資源加強鞏固自身的能力，務求於兩年後得以自

力更生，在社區獨立生活或遷上公屋； 

 營運機構會提供社會服務，支援租戶學習群體生活及其他生活的技

能，以提升住戶面對逆境的信心及能力； 

 社聯亦會與營運機構建立溝通機制，定期會面了解住戶情況及安排遷

出的計劃； 

 最後，單位規格或/及租金水平會跟公屋有差異，令入住者獲編配公屋

時，會更有動機遷離。 

 

3.6.  計劃進度 (截至 201８年４月) 

 社聯的專業義工團隊 (成員包括建築師、規劃師、測量師及工程師)，

已完成預製組合屋的建造規格及間格設計，並向屋宇署入圖則，申請

批准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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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聯已接觸五間預製組合屋的生產商，並了解有關產品的生產規格是

否符合香港對建築物的基本安全要求。同時正聯繫新加坡政府認可的

生產商來港交流。 

 社聯已物色承建商負責項目的設計與建造，並統籌所有建築採購事宜 

 社聯已獲一所大學承諾於先導項目的建築工程完成後，定期監管物業

質素，確保住戶安全舒適。 

 

3.7.  未來工作計劃 

 委託工料測量師擬備工程項目的招標書，邀請組合屋生產商入標，預

計在 6 月份正式出標書。 

 預計供應商會在 2018 年第四季生產符合香港政府要求的預制組合

屋。 

 探訪深水埗區的服務團體，了解他們對組合屋的看法。 

 在 2019 年初開始邀請營運機構，讓營運機構可以提早準備提供服務

及甄選租戶。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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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選址 

 

 

地盤


